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像

1.专业名称

学前教育(专业代码：570102K) 。

2．适用对象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全日制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内容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对接幼儿园教师岗位

工作内容和“1+X”幼儿照护证书培训内容，将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专业技能考核分为基础技能、教育技能、拓展技能三大模块，

分别对应本专业基础技能、专业核心技能、专业拓展技能，模块

划分合理，逻辑性强，测试学生保育照护、艺术特长、教育教学

等职业能力，考察学生爱心意识、爱岗敬业、奉献精神、创新意

识等职业素养。

根据《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关行业标

准，按照典型工作任务，设计3个模块11个考核项目共85题，其

中高难度试题20题，占比23.53%，不低于20%的标准；中等难度

试题45题，占比52.94%；低难度试题20道，占比23.53%，不超

过30%的标准。同时依据学前教育专业国家标准更新27题，更新

题量占总题库题量的31.76%。

根据模块中考核项目不同，重点考核学生对该项目所必须掌



握的技能和要求，同一模块不同考试项目的技能侧重点有所不同，

每道试题分值为 100 分，考核时长为 60 分钟，按照序号单独

考核。

各模块和项目技能考核分析如下表所示。

模块 项目 任务分析 对应课程

基础技能

照护沟通
对标1+X幼儿照护证书及

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内容

口语艺术/教师职业道德与教

育政策法规

保育教育
幼儿一日生活保育及配合

幼儿教育活动实施

学前儿童卫生保健学/学前教

育概论/学前儿童发展心理

教育技能

幼儿园教育活

动设计与实施
五大领域活动设计与实施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

行为观察指导 幼儿课间行为分析及指导 学前儿童行为观察

游戏设计与指

导
撰写游戏方案并指导 幼儿游戏与指导

0-3岁婴幼儿日

常生活照护

0-3岁婴幼儿日常生活照

护
0-3岁婴幼儿发展与教育

环创设计与利

用
主题环创方案制定

幼儿园环境创设与利用/幼儿

园玩教具制作

拓展技能

幼儿歌曲弹唱
幼儿歌曲弹唱及钢琴演奏

基础
音乐/幼儿歌曲弹唱

儿童画创作 儿童主题画创作 美术

故事表演及绘

本讲述
幼儿故事讲述与表达

口语艺术/儿童文学/幼儿绘本

活动

幼儿舞蹈创编 儿童舞蹈（含编创） 舞蹈/幼儿舞蹈创编

模块一：基础技能模块

项目1：照护沟通

基本要求：本项目对照1+X幼儿照护及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

要点，要求学生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能发现幼儿的需要和情绪变

化，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能与幼儿的家庭、教师和其他相关人员



进行沟通和协调，确保幼儿得到更好的照顾和培养，并对幼儿进行

教育和指导，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1）技能要求：

①能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规；

②能理解幼儿保教工作的意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有职业

理想和敬业精神；

3 认同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业发展；

4 能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为人师表；

⑤能具有团队合作精神，愿意积极开展协作与交流。

⑥需要具备观察和分析的能力；

⑦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应变能力；

⑧需要具备教育和指导的能力；

⑨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2）素养要求：

①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规，树立正确

的儿童观、教育观、教师观；

②理解幼儿保教工作的意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

想和敬业精神；

③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开展协

作与交流；

④尊重幼儿权益，以幼儿为主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幼儿的主动

性；

⑤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保教活动规律，提供适合的教育，

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



⑥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履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⑦关爱幼儿，尊重幼儿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和细心。

项目2：保育教育

基本要求：要求学生能根据幼儿的日常需要促进幼儿园加强膳

食营养、疾病预防、健康检查等工作，建立合理的生活常规，确保

幼儿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树立科学保育教育理念。

（1）技能要求：

①了解在配置幼儿膳食应注意的食品营养价值和卫生问题，知

道幼儿对能量及营养素的营养需求量，掌握培养学前儿童良好饮食

习惯的技能，并能为幼儿合理配餐；

②掌握身高、体重测量方法；

③了解常用消毒液的作用，能够配制常用的消毒液，能够在一

日生活各环节对婴幼儿的日常物品、设施进行消毒；

④能够掌握个别婴幼儿的排尿规律并及时提醒排尿，能够处理

婴幼儿的遗尿问题，能够培养婴幼儿良好的排便习惯；

⑤能够掌握正确的给幼儿滴眼药水的方法；

⑥能够协助保健医生和教师进行晨、午、晚检与体检，了解晨、

午、晚检的内容和程序；

⑦能正确认识和分析各种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

⑧能够在保健医生指导下对常见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消毒。

（2）素养要求：

①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规，树立正确

的儿童观、教育观、教师观；



②理解幼儿保教工作的意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

想和敬业精神；

③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开展协

作与交流；

④具有吃苦耐劳、诚信服务和爱岗敬业的品质，做事有条理，

工作有创新；

⑤具有健全的心理，能正确面对困难、压力和挫折，具有积极

进取、乐观向上、健康平和的心理；

⑥创设宽松、和谐的精神环境，能尊重幼儿，与幼儿建立平等

关系，坚持正面教育；

⑦熟悉幼儿园一日生活的主要环节，理解一日生活的教育意义。

对各种活动的组织有条有理，时间的分配科学合理，幼儿无消极等

待的现象，注意随机教育及常规教育；

⑧观察、了解幼儿，及时关注和掌握幼儿的需要，并做出恰当

反应；

⑨教育物质环境的创设安全、合理、整洁、美观，注重教育性

和幼儿的参与，并能因地制宜；

⑩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严守工作岗位，密切观察幼儿情况，严

格执行学校规章制度，认真做好查对制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杜

绝事故发生。



模块二：教育技能模块

项目1：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

基本要求：能根据幼儿的年龄段特点，以幼儿为主体，

结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的健康、语言、社

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的总体目标，以多种形式有目的、

有计划地设计活动教案引导幼儿生动、活泼、主动活动的

教育过程；以多种形式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活动教案，

体现自主性、参与性和实践性，能在学习学前教育基础理

论知识的同时，充分了解幼儿园的实践教学。

（1）技能要求：

①要求掌握学前儿童五大领域活动的目标和内容；

②能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合

理的编写并实施幼儿园五大领域活动教案；

③整体构思合理，语言清晰、精炼；

④活动的设计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符合幼儿的已有

经验；

⑤活动组织有序，层次清晰，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

能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参与性和操作性。

（2）素养要求：

①有较高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文明礼貌、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

②具有正确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

③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塑造良好的教师职业形象；



④热爱幼儿教育职业，关爱学前儿童的发展；

⑤观察、了解幼儿，及时关注和掌握幼儿的需要，并

做出恰当反应；

⑥创设宽松、和谐的精神环境，能尊重幼儿，与幼儿

建立平等关系，坚持正面教育；

⑦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以及从事幼教工作的高度责任

感和使命感。

项目2：行为观察指导

基本要求：系统地掌握学前儿童行为观察的相关知识

和理论；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学前儿童教育中的各种问题，

更好地了解儿童的发展水平、个性特点、兴趣爱好等方面

的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和促进儿童的发展；提升教育理

论素养，帮助儿童提高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促进社

交能力和情感发展。

（1） 技能要求：

① 能理解学前儿童行为观察的相关理论；

②能运用学前教育学和学前教育心理学的知识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提升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③增强对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理解和学前教育的

了解。

（2） 素养要求：

①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对幼儿认真负责，热爱

尊重每一个幼儿;

②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勇于吃苦，为了工



作不计较个人得失;

③能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幼儿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④善于团结协作,能意识到与他人合作的价值，积极主

动开展工作，乐于助人。

项目3：游戏设计与指导

基本要求：游戏是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也是幼儿园

一日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学生能够根据各类游戏

的特点和指导要求，创设适宜的游戏环境与条件，合理安

排游戏场地，做好游戏前的准备工作；能够掌握现场指导

的策略和基本要求，在观察的基础上，确定指导的方式，

掌握指导的时机，把握好指导的范围和节奏。

（1）技能要求：

① 能根据各类游戏的特点和指导要求组织指导游戏；

②能设计创编游戏，包括游戏的主题、游戏目标、作

用、背景（环境、材料准备）、过程、评价缺一不可；

③能够创设适宜的游戏环境，设计清晰简明的游戏规

则，自然导入游戏；

④能组织好活动所需的材料和空间，并对开发的游戏

及现场展示的情况进行现场点评。

（2）素养要求：

① 掌握游戏的本质特征，了解游戏在教育教学的作用;

② 尊重幼儿的需求与兴趣，注重培养幼儿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

③观察、了解幼儿，及时关注和掌握幼儿的需要，并



做出恰当反应；

④善于团结协作,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乐于助人。

项目4：0-3岁婴幼儿日常生活照护

基本要求：能够合理正确地对婴幼儿的食物进行搭配

与制作，对婴幼儿的饮食进行科学的照料，记录婴幼儿成

长数据，同时对婴儿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良好的情绪

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

（1）技能要求：

①能够制作泥糊状食品(掌握婴幼儿膳食营养搭配及食

品安全性、过敏的基本知识，了解泥糊状食物的重要性及

制作知识)；

②能够为婴幼儿测量体重、身高并能够正确记录；

③能够根据婴幼儿发展水平对婴幼儿进行大动作训练

(掌握婴儿不同年龄阶段大动作发展的特点及训练方法)；

④能够根据婴幼儿发展水平对婴幼儿进行认知能力训

练(了解认知能力的训练方法)；

⑤能够按照正确的步骤对婴儿进行抚触（掌握抚触的

步骤）。

（2）素养要求：

①要做到热爱儿童，尊重儿童；

②能爱岗敬业，提供优质服务；

③熟知0-3岁婴幼儿照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④掌握儿童的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特点，掌握0-3岁婴

幼儿营养知识；



⑤了解0-3岁婴幼儿个人卫生方面的日常生活照料常识。

项目5：环创设计与利用

基本要求：要求学生能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和材料记录

下已经和正在实施的课程，让孩子们在活动中不断发现问

题，进而解决问题，不断的拓展、延伸课程；同时能够让

孩子们感受到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乐于创造，乐于探

索，增强孩子的探索欲，并且培养幼儿热爱大自然、爱护

环境的良好习惯。

（1） 技能要求：

①能够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让幼儿感受到安全、舒

适；

②能创设促进幼儿成长、学习、游戏的教育环境；

③能合理利用资源，为幼儿提供和制作适合的玩教具

和学习材料，引发和支持幼儿的主动活动。

（2） 素养要求：

①具有正确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

②创设宽松、和谐的精神环境，能尊重幼儿，与幼儿

建立平等关系，坚持正面教育；

③教育物质环境的创设安全、合理、整洁、美观；

④注重教育性和幼儿的参与，并能因地制宜。

模块三：拓展技能模块

项目1：幼儿歌曲弹唱

基本要求：要求学生掌握钢琴的基本理论和演奏方法，



钢琴弹奏的基本方法，同时遵循歌唱规范和演唱要求，掌

握歌唱技巧，熟练作品演唱及作品表达。

（1） 技能要求：

①歌唱时语气、语调、语速符合幼儿年龄特点；

②歌唱时感情饱满、表情丰富、声音明亮；

③完整连贯演奏曲目，有表现力;

④弹奏曲目时无指法、音阶错误，伴奏合理。

（2） 素养要求：

①学会音乐语汇和内涵的表达，从而带动幼儿学习兴

趣，提高音乐表现力和音乐审美能力；

②培养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创新精神；

③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艺术修养。

项目2：儿童画创作

基本要求：遵循简笔画绘画规范和表现要求，运用绘

画基本知识；能合理运用绘画技巧进行命题作画；能够掌

握工具材料的应用。

（1）技能要求：

①构图美观，造型生动，主题鲜明，线条简洁、流畅、

色彩鲜艳，搭配协调，画面内容丰富；

②形象造型特征准确、动态合理生动，形象夸张得体，

大小适中；

③卷面整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个主题创编；

④对工具和材料运用熟练，作品主题明确、有新意，

造型特征明显。



（2）素养要求：

①符合学前教育行业从业人员职业需求，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教师观和儿童观；

②满足幼儿教师的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并且具备一

定的审美与艺术素养。

项目3：故事表演及绘本讲述

基本要求：学习普通话语音基础知识，掌握普通话发

音的基本规律;了解语言表演、口语交际的一般特点，掌握

口语表达的基本技巧和基本形式;能掌握幼儿教师教学语言

的特点，熟知幼儿教师教育口语的基本特点，能针对不同

环境、不同对象使用教育语言。

（1） 技能要求：

①能掌握普通话语音特点，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

话，顺利通过国家普通话等级测试；

②熟悉幼儿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环境，能熟练使用教

学、教育语言；

③能流利使用口语进行表达，掌握朗读、讲故事、演

讲、交谈的基本技巧。

（2） 素养要求：

①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②热爱祖国语言，认真学习、积极贯彻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方针政策，增强语言规范意识；

③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并能立足专业规划自己未来

的职业生涯；



④培养学生必备的人文素质和健康的身心；

⑤热爱幼儿教师职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人民

教师。

项目4：幼儿舞蹈创编

基本要求：遵循舞蹈基本功基础规范，掌握幼儿舞蹈

创编技巧，熟练完成舞蹈作品并清晰传达舞蹈情感。

（1）技能要求：

①动作正确，舞姿优美，肢体协调，表演大方得体；

②节奏感清晰，对音乐的节奏把握正确；

③情绪饱满，表情丰富，感染力强；

④能清楚地掌握舞蹈实训室的方位，对舞蹈实训室方

位调度把握准确。

（2）素养要求：

①符合学前教育行业从业人员职业形象；

②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心精神、奉献精神以及具

备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③敢于挑战创新。

三、评价标准

1.评价方式：考试试题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

合、技能考核与职业素养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考

生操作的规范程度、熟练程度和用时量等因素评价过程性

成绩；根据提交作品的质量、呈现作品的专业性和现场表

现水平等因素进行结果性评价。



2.分值分配：本专业每道考核试题总分是 100 分，各

项目分值设置科学，分值比例分配合理。

3.技能评价要点：根据各模块中考核项目的不同、各

项目中题目设置的不同，完成任务的时长和难易程度会略

有差异，具体考核标准根据题目类型和要求变化，虽然同

一模块不同考试项目的技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完成任

务的工作量基本相同。各模块和项目的评分细则详细参考

下表。

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考核评价要点

模块 项目 考核任务 评价要点

基础技能

照护沟通

1+X幼儿照

护证书及幼

儿园教师资

格证考试内

容

能根据题目要求完成作答，回答知识点

基本准确；回答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答案完整；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回答，树

立了良好的幼儿教师职业道德观念；先

观察幼儿的表现，如实反映幼儿的实际

情况，让家长了解幼儿的真实状况，并

描述教师的保教措施，请家长放心，与

家长进行共情沟通，取得家长谅解，并

最终解决问题。

保育教育

幼儿一日生

活保育及配

合幼儿教育

活动实施

能根据题目要求完成作答，回答基本准

确，充分体现幼儿教育特点，巧用环境

支持策略，思路清晰，尊重幼儿身心发

展特点。

教育技能

幼儿园教育

活动设计与

实施

五大领域活

动设计与实

施

活动方案结构完整、格式规范、语句表

述通顺；活动目标符合《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的要求，符合幼儿年龄阶段的特

点，能促进幼儿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准

备符合实现活动目标的要求，且能为活

动顺利开展所服务；活动过程结构严

谨、层次清晰、层层递进，能促使活动

目标的达成；活动详略得当，重难点突



破时间充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适

宜。

行为观察指

导

幼儿行为分

析及指导

观点正确鲜明，思路清晰，分析透彻，

内容详尽，逻辑性强；分析全面，能对

幼儿认知、动作、情感、个性、社会性

发展等发展水平或特点分析正确；符合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建议具有针

对性、科学性、合理性，能促进幼儿发

展。

游戏设计与

指导

撰写游戏方

案并指导

能够根据各类游戏的特点和指导要求，

创设适宜的游戏环境与条件，合理安排

游戏场地，做好游戏前的准备工作；能

够掌握现场指导的策略和基本要求，在

观察的基础上，确定指导的方式，掌握

指导的时机，把握好指导的范围和节

奏。

0-3岁婴幼

儿日常生活

照护

0-3 岁 婴 幼

儿日常生活

照护

掌握婴幼儿膳食营养搭配及食品安全

性、过敏的基本知识，了解泥糊状食物

的重要性及制作知识，掌握婴儿不同年

龄阶段大动作发展的特点及训练方法，

了解认知能力的训练方法，能够正确测

量记录身高体重，掌握抚触的步骤。

环创设计与

利用

主题环创方

案制定

工具材料使用合理，运用娴熟，制作目

标明确；色彩搭配和谐；整体形象生动

可爱，富有趣味，制作精美；创意较

好，幼儿意识较好。

拓展技能

幼儿歌曲弹

唱

幼儿歌曲弹

唱及钢琴演

奏基础

作品演奏完整连贯，音准、节奏、节拍

把握准确；左右手配合协调，指法熟

练；能准确表达作品的情感和风格，有

一定的感染力；演唱作品内容健康、积

极向上、主题鲜明；声音音色统一、声

音流畅、自然；音准、节奏、节拍把握

准确。

儿童画创作
儿童主题画

创作

造型特征形象生动、线条流畅、比例结

构准确、形态趣味性强且富有表现力；

能够熟练的利用工具和材料，主题性明

确、富有童趣，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故事表演及

绘本讲述

幼儿故事讲

述与表达

作品选材新颖创新，主题鲜明突出，内

容积极向上、富有童真童趣；语气、语

调、语速适宜，吐词清晰、准确；语言

流畅，无忘词、卡壳、冷场现象；准确

把握故事内容，感情真挚，声情并茂，

富有感染力，能打动人，整体效果好。

幼儿舞蹈创

编

儿 童 舞 蹈

（含编创）

舞蹈作品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主题鲜

明；动作干净、发力方式掌握准确；节

奏分明，有正确的节拍意识；舞蹈编排

有创新、价值观明确、科学；合理运用

情感融入舞蹈，富有舞蹈表现力。

四、抽考方式

（一）模块抽取

本专业技能考核为现场操作考核，抽取模块时，参考

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0%，其中参加基础技能模块学生数占参

考学生数的24%，教育技能模块占53%，拓展技能模块占24%。

（二）项目抽取

参考学生在相应参考模块中，按抽取比例随机抽取一

个考核项目。

考核模块确定后，在各自抽取的模块中抽取项目，抽

取后不再放回抽签盒，保证抽取的项目能覆盖所有模块。

（三）试题抽取

题库共计85道试题，学生在相应考核项目题库中随机

抽取 1 套试题进行测试，最终抽取的试题能覆盖所有模块

和项目。

技能考核说明表



模块及抽考比

例
项目及抽考比例 测试方式

测试时

长

基础技能 24%
照护沟通 12%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保育教育 12%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教育技能 53%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

与实施
10.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行为观察指导 10.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游戏设计与指导 10.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0-3岁婴幼儿日常生活

照护
10.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环创设计与利用 10.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拓展技能 24%

幼儿歌曲弹唱 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儿童画创作 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故事表演及绘本讲述 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幼儿舞蹈创编 6% 现场操作考核 60分钟

五、附录

（一）相关法律法规(摘录)

1.《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

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

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

3.《教育法》第五章



第三十七条：“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

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规定，

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

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力。”

第四十一条：“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

教育的权力和义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

组织，应当为本单位的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

利。”

第四十五条：“教育、体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保护学生的

身心健康。”

4.《幼儿园管理条例》

第六条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管全国的幼儿园管

理工作；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

辖区内的幼儿园管理工作。”

第三条规定：“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应当促进幼

儿在体、智、德、美诸方面和谐发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总则第八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公安、

民政、教育、劳动保障、计划生育等各部门应当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配合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二）相关规范与标准(摘录)

序号 技术规范或标准 颁发/编制机构 文件号 颁发/修订年限



1 《幼儿园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委员会
第 4 号 1990.02

2 《幼儿园工作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第 39 号 2016.01

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

2020)》

国务院 中发[2010]2号2010.07

4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

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国发(2010)41

号文件
2010

5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教 基 [2001]20

号
2001.09

6
《3-6 岁儿童学习发展指

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国 发 [2010]41

号
2012.10

7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国发[2012]1号2012

8
《托儿所幼儿园保健卫生

保健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

卫生部、教育

部令第76号
2010.11

9
《托儿所幼儿园保健卫生

保健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

卫 妇 社 发

[2012]35号
2012.05

10
《全国儿童保健工作规范

(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

卫 妇 社 发

[2009]235号
2009.12

11
《保育师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人 社 厅 发

[2021]92号
2021.12

12
《育婴员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人 社 厅 发

[2019]47 号
2009.05

13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

师 职 业 能 力 标 准 （ 试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教 师 厅

〔2021〕2号
2021.04


